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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公安越界執法 港警無動於衷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廿八日．香港) 香港人權監察批評內地執法人員在羅湖橋分界線越境執法，侵犯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和示威表達權利，以及記者採訪自由，損害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人權監察亦質疑在場警員疏忽職守，並要求警方解釋為何否認有內地執法人員越境執法。
香港人權監察批評內地執法人員在羅湖橋分界線越境執法，箍頸帶走其中四名闖關投案的示威人士以及兩名記者回內地扣查問話，更消除他們拍攝的影像，更取去記者的回鄉證件。此舉侵犯香港市民在香港邊境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示威表達權利，以及記者採訪的自由，侵犯香港邊界，損害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人權監察要求內地當局追究有關的內地人員，發還記者等人的證件，並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人權監察批評在場的警務人員疏忽職守，無法保障香港記者和示威市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以及他們的表達自由和採訪自由。人權監察並批評在場的警務人員任由內地執法人員非法越界，甚至在後者作出干擾示威和搶奪示威用品行為，涉嫌違反《公安條例》第17B條時，竟無動於衷。香港警員其後更任由他們越境擄走香港境內的示威人士和記者，
人權監察亦要求警方解釋：

· 在場的警務人員為何任由內地執法人員非法越界、違法干擾和破壞示威，擄走境內的人員和記者？

· 事後警方為何否認內地執法人員越境執法？
昨日有廿一名簽署《零八憲章》的香港市民以及同行採訪的記者嘗試到深圳投案，以抗議內地判處劉曉波顛覆國家罪成以及共同承擔以言入罪的罪責。他們到達羅湖橋但在尚未跨越分界線，內地的執法人員忽然越境執法，先後強行拉走隨行的兩名記者以及箍頸帶走其中四名闖關投案的示威人士返回內地扣查問話。
根據《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得干預香港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人權監察批評，內地公安越境執法，有違《基本法》，是無視一國兩制，特區高度自治的做法，亦剝削了香港市民在香港邊境示威表達的權利，有違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基本法》對港人言論表達和新聞自由的保障。

人權監察憂慮，香港當局若不正視此等內地公安越境動粗執法，甚至隱瞞或包庇，類似事件便會接踵而至，今日的縱容將會造成他日的肆無忌憚，徹底破壞一國兩制。就此，人權監察促請香港政府：
· 主動向當事人了解事件始末，向內地有關部門交涉，並公開交代關注及跟進的具體事項以及行動；
· 交代及檢討現行處理內地公安越境執法的機制以及具體的預防措施；
· 徹查香港警察在是次事件中有否失職，任由內地公安越境執法、動粗和犯法。
